
      

 

证券代码：00208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东洋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7 

 
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暨拟签订 

《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拟与李兴

祥先生以及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崴商贸”）签订《债务转移三方

协议书》，协议约定将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李兴祥由于美国 Avioq,Inc.未完成 2018

年度业绩承诺而形成的债务转移由宝崴商贸承担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债务转移概述 

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《关于 Avioq,Inc.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》，Avioq

公司 2016 年、2017 年和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

4,107,020.02 美元、6,059,945.17 美元、-1,592,674.04 美元，Avioq 公司未完成

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。X James Li（李兴祥）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签署了《关于

Avioq 公司业绩补偿的声明》，承诺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前以现金方式对公司

进行补偿 13,592,674.04 美元（折合人民币 93,321,620.29 元）。2019 年 12 月 10

日，X James Li（李兴祥）签署了《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延迟支付的声明》，承诺

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业绩补偿款，延迟期间按同期银行借款

利率计收利息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，受经济环境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，

李兴祥先生个人投资受到影响，公司未收到李兴祥先生的业绩承诺补偿款。公司

根据上述文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具体详见公司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

的《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延迟支付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77）、《关于暂未

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93）等公告。 



      

 

鉴于李兴祥先生长居海外，综合考虑目前国际环境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，为

行使上市公司追讨上述款项的权利，经公司与李兴祥先生及宝崴商贸协商后三方

拟签署《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》，宝崴商贸取得李兴祥先生持有的相关资产，李

兴祥先生将其应付上市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债务转移给宝崴商贸，由宝崴商贸

承担。宝崴商贸目前持有部分境内金融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基金股票等），该金

融资产估值随行就市、变现性较强，现估值约人民币一亿元，协议签署生效后，

宝崴商贸将以现金方式偿还全部债务，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将由李兴祥先生

变更为宝崴商贸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X James Li，李兴祥先生，护照号码：599509608 

2、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600663507419R 

法定代表人：初海英 

住所：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 163 号 

注册资本：17.5 万美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港澳台自然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07 年 6 月 12 日 

经营范围：批发、零售：海产品、饲料、针纺织品、建材、灯具、家电、音

像制品、文体用品、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、通讯设备、日用百货、预

包装食品。 

股东：台湾郭静荣持股 100% 

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债权人）：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债务出让方/原债务人）：X James Li（李兴祥） 

丙方（债务受让方/新债务人）：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债务转移事项 

1、债务金额 

经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，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，乙方对甲方的应付款项（债



      

 

务）共计 13,592,674.04 美元（折合人民币 93,321,620.29 元）以及迟延履行期间

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收的相应利息（以下合称“该债务”）。 

2、债务性质 

乙方未完成与甲方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共同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的

2018 年业绩承诺。按该协议约定，乙方需向甲方进行业绩补偿。 

根据乙方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签署的《关于 Avioq 公司业绩补偿的声明》，

以及乙方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签署的《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延迟支付的声明》，

上述业绩补偿款支付期限延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。 

3、还款期限 

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，乙方将该债务（包括本协议项下全部付款义务）转移

由丙方承担。丙方承诺于 2022年 6月 30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向甲方偿还全部债务。

该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可撤销，且丙方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作为其对甲方

履行债务的前提条件。 

（二）各方权利义务 

1、丙方承担债务并向甲方完成支付后，乙方无需向丙方再行支付任何款项。 

2、本协议生效后，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债权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拟签署《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》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

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

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 2021-015

至 2021-017）。原承诺不属于法定承诺、重组承诺，属收购时自愿性承诺，该事

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，协议签署生效后，业绩补偿承诺义

务人将由李兴祥先生变更为宝崴商贸。后续公司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公司将全力督促相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尽快处置

相关资产以履行足额补偿义务，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

立意见； 



      

 

3、第七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7 日 

 


